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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9年2月27日印發 

 

院總第 959號 委員 提案第 23978 號   

 

案由：本院委員邱志偉、高嘉瑜等 16 人，鑒於現行《農會法》針對

農會會員代表之消極資格規範未臻明確，與理、監事及總幹

事所列規定相較，又無針對於農會有借款不良紀錄者進行規

範，誠有立法疏漏之虞；另本法有關理、監事及總幹事之消

極資格，其於其他金融機構不良借款紀錄之追溯範圍，對比

《信用合作社社員代表理事監事經理人應具備資格條件及選

聘辦法》及《信用卡戶帳款資料揭露期限規範》相關規定，

實已造成徵信機構調查成本無端增加，亦對農會會員個人參

選權利為不當之限制，顯有過苛之虞。爰此擬具「農會法第

十五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修正第十五條之一，針對於農會具有不良借款及保證債務紀錄者，將其不得擔任農會會員

代表之消極資格進行明確規範，確保農會會員與理、監事及總幹事之消極資格規定獲致衡

平。 

二、修正第二十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之二，調整於農會或其他金融機構具有不良借款紀錄者，

其不得擔任擔任農會理、監事及總幹事之消極資格要件。 

 

提案人：邱志偉  高嘉瑜   

連署人：余 天  鍾佳濱  劉世芳  林宜瑾  許智傑  

蔡易餘  陳 瑩  趙天麟  李昆澤  賴瑞隆  

吳琪銘  羅致政  郭國文  黃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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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二十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修正

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之一 農會會員入會

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

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已

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其已當選者，亦同：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自民國一百零九年

一月一日起）在農會之借

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

還或利息繳納之紀錄；或

對農會有保證債務，經通

知其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

。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

一。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 

四、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

處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

行、執行未畢或執行完畢

未滿五年。受其他保安處

分之裁判確定，尚未執行

或執行未畢。但因緩刑而

付保護管束，不在此限。 

五、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

貪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六、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

投票行賄、收賄罪、妨害

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

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或方法犯侵占、詐欺、背

信或偽造文書罪，經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

第十五條之一 農會會員入會

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登記為

會員代表候選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已

登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

而逾期尚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八條各款情形之

一者。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

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

刑確定者。 

四、受宣告強制工作之保安

處分或流氓感訓處分之裁

判確定，尚未執行、執行

未畢或執行完畢未滿五年

者。受其他保安處分之裁

判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

未畢者。 

五、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

貪污罪、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之罪，經判刑確定者。 

六、曾犯刑法或其特別法之

投票行賄、收賄罪、妨害

投票或競選罪、包攬賄選

罪，或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或方法犯侵占、詐欺、背

信或偽造文書罪，經判處

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者

。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

金執行完畢者，不在此限

。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一、序文已敘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爰刪除各款之「

者」字，避免冗贅。 

二、本條係規範擔任農會會員

代表之消極資格，若不合規

定，自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亦不具擔任會員代表之適格

。惟審查候選人資格時，或

未能及時發現並予以剔除，

或於名單公告後始發生資格

不符規定之情事，為貫徹候

選人資格規定，維護選舉公

平，參酌本法第二十條之二

、第二十五條之二之立法例

，不具合法候選人資格者，

其當選結果自當無效，爰修

正序文。 

三、修正第一款。將自民國一

百零九年一月一日起在農會

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本金

返還或利息繳納之紀錄者，

或對農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

其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者，

列為會員代表之消極資格，

期與本法第二十條之二第一

款和第二十五條之二第二款

有關理、監事及總幹事之消

極資格規定獲致衡平。 

四、修正第四款。鑒於《檢肅

流氓條例》已於民國九十八

年一月二十一日廢止，現已

無流氓感訓處分，爰予刪除

；又參考《農田水利會組織

通則》第十九條之二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增列但書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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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

執行完畢，不在此限。 

七、犯前四款以外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

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但受緩刑宣告或受刑處

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易

科罰金，不在此限。 

八、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

尚未期滿。 

九、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者。但受緩刑宣告或受刑

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以下得

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八、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

尚未期滿者。 

九、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第二十條之二 農會會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

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已登

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其

已當選者，亦同：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農會之借款有

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

利息繳納之紀錄；或對農

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

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 

二、有第十五條之一第二款

至第九款情形之一。 

三、曾於擔任農會選任或聘

、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

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未

滿四年。 

四、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

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五

年。 

五、自理、監事候選人登記

日前五年內，在其他金融

機構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

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之

紀錄。 

第二十條之二 農會會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登記為

農會理、監事候選人；已登

記者，應予撤銷或廢止，其

已當選者，亦同： 

一、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農會或其他金

融機構之借款有一年以上

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

之紀錄；或對農會有保證

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

一年未清償者。 

二、有第十五條之一第二款

至第九款情形之一者。 

三、曾於擔任農會選任或聘

、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

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未

滿四年者。 

四、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

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五

年者。 

一、序文已敘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爰刪除各款之「

者」字，避免冗贅。 

二、新增第五款，並針對第一

款酌作文字修正。參酌財團

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於《

信用卡戶帳款資料揭露期限

規範》將信用卡戶帳款資料

之呆帳紀錄未清償者之揭露

期限，訂為自轉銷之日起揭

露五年；又《信用合作社社

員代表理事監事經理人應具

備資格條件及選聘辦法》第

七條第十四款：「過去三年

內在金融機構之授信，有三

個月以上延滯本金或利息之

紀錄；或對金融機構有保證

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三

個月以上未清償者。」及第

十五款：「其他重大喪失債

信情事尚未了結、或了結後

尚未逾五年者。」等規定，

皆未如現行條文第一款將其

他金融機構之借款紀錄一概

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納

入徵信範圍，現行規定無端

增加徵信機構之調查成本，

亦對農會會員個人參選權利

為不當之限制，不符憲法比

例原則之核心。遂將現行條

文第一款中段「或（自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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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在其他

金融機構之借款，有一年以

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

之紀錄」修正為自理、監事

候選人登記日前五年內，在

其他金融機構之借款有一年

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

納之紀錄者。惟在農會信用

部有不良借款紀錄者，蓋屬

農會會員與農會之內部關係

，與其他金融機構無涉，故

仍維持現行規定，未予調整

。 

第二十五條之二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登記為農會總

幹事候聘人；已登記者，應

予撤銷或廢止；已受聘者，

亦同： 

一、（刪除） 

二、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農會之借款有

一年以上延滯本金返還或

利息繳納之紀錄；或對農

會有保證債務，經通知其

清償而逾一年未清償。 

三、有第十五條之一第三款

至第九款情形之一。 

四、有第十六條第一款或第

二款情形之一。 

五、曾於擔任農會選任及聘

、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

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 

六、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

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五

年。 

七、自總幹事候聘人登記日

前五年內，在其他金融機

構之借款有一年以上延滯

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之紀

錄。 

第二十五條之二 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不得登記為農會總

幹事候聘人；已登記者，應

予撤銷或廢止；已受聘者，

亦同： 

一、無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積欠農會財物、會費、

事業資金、農業推廣經費

；或（自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起）在農會或其他金

融機構之借款有一年以上

延滯本金返還或利息繳納

之紀錄；或對農會有保證

債務，經通知其清償而逾

一年未清償者。 

三、有第十五條之一第三款

至第九款情形之一者。 

四、有第十六條第一款或第

二款情形之一者。 

五、曾於擔任農會選任及聘

、僱人員期間，因受刑之

宣告確定被解除職務者。 

六、曾任法人宣告破產時之

負責人，破產終結未滿五

年者。 

一、序文已敘明「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爰刪除各款之「

者」字，避免冗贅。 

二、第一款國籍規定與本法第

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序文重

複規範，爰以刪除。 

三、第五款酌作句讀修正。 

四、新增第七款。理由同修正

條文第二十條之二說明二。 

 


